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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认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欣资源”或“公司” ）全资孙公司鹏欣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鹏欣国际” ）将以基石投资的形式参与硅谷天堂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硅谷

天堂黄金” ）的全球发售及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拟投资金额1.66亿港元，鹏欣国际认购的

股份数量将根据协议约定通过投资金额除以发售价计算（向下取整至最接近每手200股股份的完整买

卖单位），发售价将由硅谷天堂黄金和硅谷天堂黄金全球发售的独家全球协调人（为其本身及代表承

销商）最终协定。 硅谷天堂黄金将以全球发售的方式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发行股份80,

440,000股（未包括如超额配股权获行使而将发行的额外股份），其中在香港公开发售8,044,000股，

在国际发售72,396,000股，鹏欣国际将认购国际发售股份中的部分股份。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鹏欣资源全资孙公司鹏欣国际于2019年11月5日与硅谷天堂黄金、中信里昂证券资本市场有限公

司、中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建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基石投资协议》，硅谷天堂黄金将以全

球发售的方式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发行股份80,440,000股（未包括如超额配股权获行使

而将发行的额外股份），其中在香港公开发售8,044,000股，在国际发售72,396,000股；鹏欣国际将以

基石投资的形式参与硅谷天堂黄金的全球发售及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拟投资金额1.66亿

港元认购国际发售股份中的部分股份，鹏欣国际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根据协议约定通过投资金额除以发

售价计算（向下取整至最接近每手200股股份的完整买卖单位），发售价将由硅谷天堂黄金和硅谷天堂

黄金全球发售的独家全球协调人（为其本身及代表承销商）最终协定。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投资事项属于董事长审批权限内，无需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无需提交本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鹏欣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中国香港

董事:�楼定波 储越江

经营范围:�投资、贸易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533,365,983.04 5,972,435,801.49

负债总额 409,288,581.60 626,663,468.98

资产净额 5,016,351,750.93 5,345,772,332.50

营业收入 1,864,962,524.40 1,376,262,123.45

净利润 230,466,462.86 26,311,516.34

注：上表中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9年9月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持有鹏欣矿投公司100%的股权，鹏欣矿投持有鹏欣国际公司 100%股权，因此鹏欣国际为

本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2.�硅谷天堂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香港铜锣湾希慎道33号利园一期19楼1901室

董事：董夏、张晟、鲍钺、张全有、李君豪、蔡美峰、何佳

主要业务：开采含金矿石并将其精炼成合质金锭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单位：万元 币种：美元

科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流动资产合计 4,993.6 3,512.1

非流动资产合计 9285.1 10,104.7

流动负债合计 3,830.1 5,017.3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28.7 1,815.5

归母净资产 8,719.9 6,784.0

总收益 22,006.5 13,144.3

净利润 -1,054.3 -1,848.8

注：上表中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9年6月30日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中信里昂证券资本市场有限公司为此次全球发售及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独家保荐

人，中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建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均为硅谷天堂黄金此次全球发售及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承销商。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投资的标的硅谷天堂黄金成立于2015年3月， 主营业务为开采含金矿石并将其精炼成合质金

锭，收益主要源自合质金锭销售；硅谷天堂黄金于2016年、2017年及2018年，黄金销量分别为99,019盎

司、100,165盎司及168,037盎司；按照2018年的黄金年产量及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硅谷天堂黄

金在南非的黄金开采公司中排名第四，在从大型矿业公司收购南非资产以及改善该等资产的运营效率

方面拥有成功的往绩记录。

四、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鹏欣国际将按发售价认购硅谷天堂黄金国际发售部分股份， 本次认购股份的数目应等于166,

000,000港元（不包括投资者将就投资者股份支付的经纪佣金及征费）除以发售价，并向下取整至最

接近的整手买卖单位[200]股股份。

2.本次认购股份禁售期为自上市日期起计十二个月内。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硅谷天堂黄金在南非采矿多年，具有丰富的采矿、生产经验；鹏欣资源于2018年收购了南非奥尼金

矿，目前正在重建、恢复生产中，本次收购有利于双方在金矿开发、生产中的战略合作，进一步优化公司

境外资产布局，整合全球优质矿业资产，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及长期发展目标。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项目可能存在因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及时了

解目标公司的运作情况，督促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分阶段披露原则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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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涉及3名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6年11月17日，回

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41,960股，占此次回购注销前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总股本的0.01%，回购价格为7.700135元/股。

2、截止2019年11月7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予以注销。 后续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6年10月2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股权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及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律师、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同时公司发出《关于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2016年11月11日，公司监事会出具核查意见《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审核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6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4、2016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首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授予45名激励对象首期800万股限

制性股票，确定授予日为2016年11月17日，授予价格12.32元/股。 独立董事、监事、律师、财务顾问对相

关事宜发表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2016年11月30日，公司完成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事宜，股权激励首期

授予的 800万股限制性股票于2016年12月2日上市。

6、2017年11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以2017年11月7日为授予日，

向11名激励对象授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118万股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3.62元/股。 独立

董事、监事、律师、财务顾问对相关事宜发表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2017年12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对45名激励对象办理相关解

锁手续，解锁的比例为其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40%，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总数为320万股。

8、2017年12月8日，股权激励预留部分11名激励对象合计118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

9、2017年12月11日，公司首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符合《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规定的各项解锁条件，45名激励对象合计解锁320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10、2018年5月23日，公司实施了2017年度的权益分派方案，由此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期授予限制

性股票由800万股变更为1,040万股,授予价格由12.32元/股变更为9.48元/股，已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

320万股变更为416万股；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由118万股变更为153.4万股，授予价格由13.62元/

股变更为10.48元/股。

11、2018年5月25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将部分限制

性股票507,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监事、律师对相关事宜发表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12、2018年6月12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共计507,000股。 2018

年8月29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予以注销。

13、2018年12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

对42名首期激励对象及预留部分11名激励对象办理相关解锁手续，解锁的比例分别为其已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的30%和50%，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总数为363.35万股。

14、2018年12月14日，公司首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各项解锁条件，42名首期激励对象及预留部分

11名激励对象合计解锁363.35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15、2019年7月24日，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的权益分派方案，由此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期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变更为372.645万股，授予价格变更为7.289941元/股；预留部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变更

为99.71万股，授予价格变更为8.059172元/股。

16、2019年8月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将部分限制性股票141,

96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确定为7.700135元/股。独立董事、监事、律师对相关事宜发表意见，详见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17、2019年8月27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141,960股。 2019年

11月7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予以注销。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李长发、邵才龙、周庆明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决定回购注销以上3位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41,960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回购注销出具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回购注销出具了核实意见，上海锦天城

(杭州)律师事务所就回购注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相关公告详细内容刊登于2019年8月8日、2019年8月

28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3人所持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6年11月17日， 回购数量为

141,960股，回购价格为7.700135元/股，回购注销股份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比例0.01%。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回购注销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347号）。

截止2019年11月7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予以注销。 后续公

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注】 本次回购注

销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42,620,389 3.78 141,960 42,478,429 3.77

高管锁定股 37,896,839 3.36 0 37,896,839 3.36

股权激励限售股 4,723,550 0.42 141,960 4,581,590 0.41

二、无限售流通股 1,083,775,316 96.22 0 1,083,775,316 96.23

三、总股本 1,126,395,705 100.00 141,960 1,126,253,745 100.00

【注】： 本次变动前股本结构为截止2019年11月6日的股本结构。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18年5月23日起开始转股，因期间发生转股情况，与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3）号）中披露的变动前后股本情况不一致。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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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管人员减持计划

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4月12日披露了《关

于部分董事、高管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5号），公司董事长林

敏先生、副总经理李夏云女士、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郑萍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熊波先生计划自

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47.9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64%。在减持期间，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

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上限将做相应调整。 因公司于2019年7月24日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

派（每10股派1元, 每10股转增3股）, 上述人员本次减持计划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712.27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64%。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在预先披露的股份减持时间区间内，未实施股份减

持或者股份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的，应当在股份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后及时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人

员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在本次减持计划的时间区间内（自2019年5月8日起至2019年11月8日期间），公司董事长林敏先

生、副总经理李夏云女士、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郑萍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熊波先生均未减持公

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董事长林敏先生、副总经理李夏云女士、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郑萍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熊波先生的减持计划、减持实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本次减持计划不违反股东作出的任何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 具体实施与此前已披露的承

诺、减持股份计划一致。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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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保证资金安全性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单笔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六个月。上述投资额度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董事会同意授权董

事长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保荐机构已经分别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29）。

一、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2019年11月8日，公司与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雷甸支行签署了《德清农商银行理财

产品协议书》，具体内容如下：

(1)产品名称：德财富2019016（产品编号：HZDQDCF2019016）

(2)币种：人民币

(3)金额：5,000万元

(4)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预期年化收益率：4.25%

(6)认购日：2019年11月8日

(7)起息日：2019年11月8日

(8)到期日：2020年2月6日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雷甸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为控制风险，公司将选取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安全性高，流动性较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

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现金管理

投资产品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前提是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目的是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四、截至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2018年12月25日公司以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雷甸支行

的德清农商银行“德财富” 2018年第27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10%，产品期限：2018年

12月25日—2019年3月28日。该笔理财产品已于2019年3月28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5,000万元，收到

理财收益522,328.77元。

（2）2018年12月25日公司以2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利率挂钩的结

构性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00%，产品期限：2018年12月27日—2019年6月27日。 该笔理财产品已于

2019年6月27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20,000万元，收到理财收益3,989,041.10元。

（3）2019年4月1日公司以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雷甸支行

“德财富” 2019年第4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20%，产品期限：2019年4月1日—2019年7

月1日。 该笔理财产品已于2019年7月1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5,000万元，收到理财收益523,561.64

元。

（4）2019年4月24日公司以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雷甸支行

“德财富” 2019年第6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25%，产品期限：2019年4月24日—2019年

8月5日。 该笔理财产品已于2019年8月5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5,000万元，收到理财收益599,657.53

元。

（5）2019年6月27日公司以2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利率挂钩的结构

性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3.85%，产品期限：2019年6月27日—2019年9月27日。该笔理财产品已于2019

年9月27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20,000万元，收到理财收益1,940,821.92元。

（6）2019年7月2日公司以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雷甸支行

“德财富” 2019年第8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25%，产品期限：2019年7月2日—2019年

10月8日。 该笔理财产品已于2019年10月8日到期， 公司已收回本金5,000万元， 收到理财收益570,

547.95元。

（7）2019年8月8日公司以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雷甸支行

“德财富” 2019年第11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25%，产品期限：2019年8月8日—2019年

11月6日。 该笔理财产品已于2019年11月6日到期， 公司已收回本金5,000万元， 收到理财收益523,

972.60元。

（8）2019年9月27日公司以2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款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3.70%，产品期限：2019年9月27日—2020年3月27日。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理财产品金额合计25,000万元

人民币。

五、备查文件

1、《德清农商银行理财产品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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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南苑新芝宾馆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8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37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29,338,57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305,986,24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623,352,3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43079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7.51695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7.9138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孔庆伟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8人，董事孙小宁女士、李琦强先生、陈宣民先生、高善文先生、黄迪南

先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朱永红先生、张新玫女士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9,337,717 98.916659 44,855,046 1.041690 1,793,485 0.041651

H股 1,330,260,079 81.945247 187,934,250 11.576923 105,158,000 6.477830

普通股合

计：

5,589,597,796 94.270174 232,789,296 3.926058 106,951,485 1.803768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9,337,017 98.916642 44,855,746 1.041707 1,793,485 0.041651

H股 1,330,260,079 81.945247 187,934,250 11.576923 105,158,000 6.477830

普通股合

计：

5,589,597,096 94.270162 232,789,996 3.926070 106,951,485 1.803768

3、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9,337,717 98.916659 44,852,946 1.041641 1,795,585 0.041700

H股 1,330,264,479 81.945518 187,930,650 11.576702 105,157,200 6.477780

普通股合

计：

5,589,602,196 94.270248 232,783,596 3.925963 106,952,785 1.803789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滚

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9,339,717 98.916705 44,816,746 1.040801 1,829,785 0.042494

H股 1,330,264,479 81.945518 187,929,850 11.576652 105,158,000 6.477830

普通股合

计：

5,589,604,196 94.270282 232,746,596 3.925338 106,987,785 1.804380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GDR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9,336,917 98.916640 44,808,446 1.040608 1,840,885 0.042752

H股 1,330,264,479 81.945518 187,931,450 11.576751 105,156,400 6.477731

普通股合

计：

5,589,601,396 94.270235 232,739,896 3.925225 106,997,285 1.804540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9,545,017 98.921473 44,215,946 1.026848 2,225,285 0.051679

H股 1,346,089,701 82.920367 168,180,628 10.360081 109,082,000 6.719552

普通股合

计：

5,605,634,718 94.540641 212,396,574 3.582130 111,307,285 1.87722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785,812,546 94.396311 44,855,046 5.388245 1,793,485 0.215444

2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785,811,846 94.396226 44,855,746 5.388330 1,793,485 0.215444

3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中国太平

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GDR并在伦

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785,812,546 94.396311 44,852,946 5.387993 1,795,585 0.215696

4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785,814,546 94.396551 44,816,746 5.383645 1,829,785 0.219804

5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GDR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785,811,746 94.396214 44,808,446 5.382648 1,840,885 0.2211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4、5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东亚、吴梦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国太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

600118

股票简称：中国卫星 编号：临

2019-026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卫星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11

月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十一位，实际出席的董事十一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放弃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6票回避，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该议案中涉及的关

联交易，详细情况见刊登在2019年11月9日的《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的《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的关联交

易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

600118

股票简称：中国卫星 编号：临

2019-027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卫星或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11

月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

五位，实际出席的监事五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

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放弃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获得通过。

详细情况见刊登在2019年11月9日的《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的《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的关联交易

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

600118

股票简称：中国卫星 编号：

2019-028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增资优先认缴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卫星或公司）所持神舟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简称：神舟生物）持股比例由12.29%变更为8.33%，仍为神舟生物的参股股东。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 之前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

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

一、关联交易概述

神舟生物是中国卫星的参股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辅酶Q10的生物医药企业。 为缓解流动资金紧

张、降低经营成本，神舟生物控股股东航天神舟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生物集团）拟向其进行

单方增资。 中国卫星拟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权。

鉴于本次增资方生物集团与中国卫星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增资构成关联交

易。 公司于2019年11月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放弃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了相关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生物集团注册地为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1号14号楼501-517室，企业性质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肖传，注册资本75,549.20万元，主要从事空间生物实验服务、空间微生物防控与空间植

物培养。生物集团的股权结构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持股50%，北京润物东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持股

5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生物集团公司合并资产总额158,014万元，负债总额92,191万元，所有者

权益总额65,823万元。 2018年生物集团实现营业收入89,857万元，实现净利润9,836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神舟生物简介

神舟生物成立于2006年12月22日， 法定代表人高歌， 注册地为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工业园

区，注册资本为40,680.50万元。

神舟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生物集团 20,719.57 50.93%

2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800.00 24.09%

3 中国卫星 5,000.00 12.29%

4 深圳市海威投资有限公司 2,142.95 5.27%

5 北京东方红航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142.95 5.27%

6 杭州奥美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875.03 2.15%

合 计 40,680.50 100.00%

神舟生物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00,220.56 94,639.43 95,586.48 97,703.84

负债总额 80,420.62 77,335.09 79,560.96 81,714.72

净资产 19,799.95 17,304.35 16,025.52 15,989.12

项目 2016年1-12月 2017年1-12月 2018年1-12月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28,644.00 33,380.97 35,882.73 26,860.20

利润总额 126.24 -2,495.60 -1,278.82 -37.00

净利润 126.24 -2,495.60 -1,278.82 -37.00

（二）审计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大华

审字［2019］001656号），2018年12月31日，神舟生物总资产为95,586.48万元，总负债为79,560.96万

元，净资产为16,025.52万元。

（三）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评估机构）出具的《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增资涉及的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

（2019）第060918号），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按照收益法评估，神舟生物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为41,100.00万元，评估增值额为25,074.48万元，增值率为156.47%；按照市场法评估，神舟生物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值为42,100.00万元，评估增值额为26,074.48万元，增值率162.71%。

评估机构认为，考虑被评估企业经营业务稳定，采用市场法对比上市公司的参数能较好的反映被

评估企业情况和市场环境，而采用收益法的未来收益预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故采用市场法作为本

次评估的评估结论，即评估值为42,100.00万元（评估结果尚需国资备案）。 评估机构选用的市场法为

上市公司比较法，选用的上市公司包含竞争对手的三家上市公司新和成、金达威和浙江医药，选用的价

值比率乘数为“NOIAT比率乘数”和“EBITDA比率乘数” ，根据公司的收益能力等情况，对比率乘数

进行了调整，并考虑了上市公司股票与标的企业股权因交易市场不同而存在的流动性差异，评估结论

已扣除流动性折扣。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方及增资方式

生物集团以协议增资方式向神舟生物单方增资，中国卫星及其他股东拟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

权。

（二）增资价格

以评估值42,100.00万元（尚需国资评估备案）为作价依据，即以1元注册资本对应1.0349元的价

格。

增资对价将依据评估备案结果进行调整。

（三）增资额度

生物集团本次向神舟生物增资19,993.75万元， 其中19,319.50万元进入注册资本，674.25万元进

入资本公积。

（四）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按照评估结果初步测算，增资前后神舟生物的股权结构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现注册资本（万

元）

现股权比例

新增注册资本

（万元）

增资后注册资本

（万元）

增资后股权比

例

生物集团 20,719.57 50.93% 19,319.50 40,039.07 66.74%

航天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9,800.00 24.09% 9,800.00 16.33%

中国卫星 5,000.00 12.29% 5,000.00 8.33%

深圳市海威

投资有限公司

2,142.95 5.27% 2,142.95 3.57%

北京东方红航天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2,142.95 5.27% 2,142.95 3.57%

杭州奥美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

875.03 2.15% 875.03 1.46%

合计 40,680.50 100.00% 19,319.50 60,000.00 100.00%

（五）法人治理结构

此次增资完成后，神舟生物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发生变化。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生物集团单方增资，有利于神舟生物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本次增资完成后，中国卫

星仍将作为神舟生物的参股股东，持股比例由12.29%变更为8.33%。

六、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11月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神舟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审核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增资事项相关资料进行了事前审阅， 并就有关情况与公司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

认为：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缴权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不存在损害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情况，同意将此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项关联交易过程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本项关联交易。

（三）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认为：本次放弃增资

优先认缴权所涉及关联交易的交易过程公平、公正，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 因此，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11月7日召开的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神舟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的议案》，并发表了相关意见，认为：

1.该关联交易的交易过程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

2.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

况。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

（二）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四）公司监事会意见

（五）审计报告

（六）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

600489

证券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

2019-035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具体情况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362号）（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

行了审查，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且在30个工作日内披露并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立即会同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

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列问题进行了回复，中介机构同时对《反馈意见》出具了专业核查意见。

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相关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n.cn）的《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报告》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回复》）。 公司将于《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

意见回复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方可实施。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报告；

（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一次反馈意见回复之专项核查意见；

（三）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反馈意见回复之核查意见；

（四）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

复报告资产评估相关问题答复的核查意见；

（五）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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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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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金黄金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及摘要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具体情况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金黄金）拟向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90%股权；拟向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

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河南中鑫债转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东富

国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河南中

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60.98%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

金（以上合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

中金黄金于2019年6月27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并于

2019年6月28日在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2019年10月8日，中金黄金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362号）。根据相关要求，中金黄金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并于2019年11月9日披露《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本次补充和修订的主要内容如

下：

章节 修订内容

第三节 交易对

方基本情况

1、在“三、国新央企基金” 、“四、中鑫基金” 以及“五、东富国创” 之“（四）产权关系结构图及主要股

东基本情况” 中补充了出资人的股权结构。

2、在“七、交易对方之间相关事项的说明” 中补充了关于交易对方之间及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股东之间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的说明。

第四节 交易标

的基本情况

1、在“一、中原冶炼厂”之“（三）最近三十六个月内进行的增减资和股权转让的程序、相关作价及其

评估” 中补充了中原冶炼厂可以持续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对交易作价影响、本

次交易较前次折现率选取不同合理性的相关内容。

2、在“一、中原冶炼厂”之“（六）下属子公司情况” 中补充了下属企业重点财务指标。

3、在“一、中原冶炼厂”之“（七）主要财务数据”中补充了非经常性损益租赁金业务和套期保值

业务损益及所得税影响的相关内容。

4、在“一、中原冶炼厂”之“（十二）其他情况说明” 中补充了债转股相关情况的说明。

5、在“二、内蒙古矿业”之“（六）下属子公司情况” 中补充了下属企业重点财务指标。

6、在“二、内蒙古矿业”之“（八）主要资产情况” 中补充了矿业权变更情况以及审批程序的相关

内容。

7、在“二、内蒙古矿业” 之“（十二）其他情况说明” 之“3、关于剩余股权及未来经营的说明” 中

补充了剩余股权收购的安排以及公司治理情况。

8、在“三、交易标的其他事项的说明” 之“（一）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相关事项的说明” 中补充了

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具体制度措施、投入情况的相关内容。

9、在“三、交易标的其他事项的说明”之“（二）房屋产权证相关事项的说明” 中补充了标的公司

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办理相关产权证事项的说明。

第六节 标的资

产评估及定价公

允性

1、在“三、标的资产评估值情况”之“（一）中原冶炼厂60.98%股权”中补充了中原冶炼厂退还增值税

退税优惠并缴纳滞纳金的相关内容。

2、在“三、标的资产评估值情况”之“（一）中原冶炼厂60.98%股权”中补充了预测期税率的合理

性及其对评估值影响的相关内容。

3、在“三、标的资产评估值情况”之“（一）中原冶炼厂60.98%股权”中补充了未将未达产扩建项

目纳入评估范围的相关说明。

4、在“三、标的资产评估值情况”之“（一）中原冶炼厂60.98%股权”中补充了中原冶炼厂本次收

益法评估折现率相关参数取值依据及合理性的相关内容。

5、在“三、标的资产评估值情况”之“（二）内蒙古矿业90.00%股权”中补充了内蒙古矿业矿业权

可开采年限的相关内容。

6、在“三、标的资产评估值情况”之“（二）内蒙古矿业90.00%股权”中补充了无形资产增值情况

及土地使用权增值合理性说明的相关内容。

7、在“三、标的资产评估值情况”之“（二）内蒙古矿业90.00%股权”中补充了钼精矿、铜精矿、白

银价格选取的合理性说明。 价格选取的合理性说明。

8、在“三、标的资产评估值情况”之“（二）内蒙古矿业90.00%股权”中补充了内蒙古矿业未办证

房产的交易作价情况及其纳入评估作价的合理性说明。

9、在“三、标的资产评估值情况”之“（二）内蒙古矿业90.00%股权”中补充了内蒙古矿业对于专

利技术等知识产权评估采用的评估方法、具体交易作价及评估占比情况。

10、在“三、标的资产评估值情况” 之“（二）内蒙古矿业90.00%股权” 中补充了矿业权评估折现

率的取值依据及其合理性的相关内容。

第八节 本次交

易的合规性分析

1、在“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中补充了第四十三条第（一）项的分析。

2、在“六、本次交易符合市场化债转股相关政策的各项要求” 中补充了本次交易符合市场化债转

股政策相关要求的分析。

第九节 管理层

讨论与分析

1、在“四、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一）中原冶炼厂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 中补

充了净利润变动原因、业绩和盈利能力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差异及原因的相关内容。

2、在“四、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二）内蒙古矿业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

中补充了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与销售数量、营业成本变动合理性、毛利率变动合理性的相关内容。

第十一节 同业

竞争与关联交易

1、在“一、同业竞争情况”之“（一）本次交易后的同业竞争情况” 中补充了本次交易后的同业竞争情

况。

2、在“一、同业竞争情况”之“（二）目前解决同业竞争事项的进展情况，中国黄金前次有关同业

竞争承诺的履行情况，不存在变更履行方式、迟延履行、部分履行等情况” 中补充了同业竞争承诺的履

行情况。

3、在“一、同业竞争情况”之（四）中国黄金有关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涉及内蒙古矿业，本次交易

涉及前述承诺，及中金黄金有关铜勘查、采选、冶炼业务的同业竞争历史披露情况” 中补充了同业竞争

的历史情况。

4、在“二、关联交易情况”之“（一）本次交易前的标的资产关联交易情况” 中补充了标的资产盈

利能力不对关联交易重大依赖的分析。

5、在“二、关联交易情况”之“（三）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及承诺” 中补充了标的资产定价模式及

定价公允性分析、相关保障制度。

第十三节 其他

重要事项

在“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 中补充了交易完成后特定投资者参与公司经营治理的

安排说明。

二、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二）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修订稿）；

（三）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修订稿）。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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